
第10章   土地税收  

【内容提要】掌握税收的一般原理，土地税收的概念、
特点、分类及功能；了解中国土地税收制度的演变
与发展、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土地税制以及国外
的土地税收制度。 

【重点】１、地租、地税、地费关系界定 

    ２、我国现行土地税制的发展和国外土地税 

      收制度的建设 

【难点】税制及其构成 

 



第10章   土地税收 

 第一节  土地税收原理 

 第二节  中国土地税制演变、发展与改革 

 第三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地税制 

 



  一、税收的基本原理 

 二、土地税收的概念及特点 

 三、土地税收的功能 

 四、土地税收的分类 

 

 

第一节  土地税收概论 



（一）税收的概念与特点 

税收属于古老的经济范畴。 

1.税收概念：是国家为实

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目

标，按预定的标准强制

性地从个人和单位向国

家财政的资源转移。 

     一、税收的基本原理 

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纳税
？ 

 1、政府与纳税人的关系？ 

服务与被
服务 

1）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
，保护公民不受无端侵扰； 

2）有广泛的自由和参与权，
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
公共产品。 



1）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 
      ——为国家筹集资金是税收首要的和基本的职能 

  也可称为财政职能 

3）监督管理职能 

单一税制 

复合税制 
不同税种 

不同税率 
重税 

轻税 
累进税率 

累退税率 

2）调节经济的职能 
   也可称为经济职能——派生职能 

加成 

减免 

2.税收的功能 
为国家财政筹集收入→国家干预或调节经济活动 



锅炉改造：烧油特别税 

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曾经错误地以为中国可以有

很多大油田，要搞十个大庆，以当时的政府系统推

动着所有的锅炉尽可能由烧煤改成烧油。 

 改造得差不多了，才发现中国没那么多油，于是又

把锅炉再折腾着改成烧煤。 

 当时推出了一个烧油特别税——这是个打补丁的税

，通过经济手段去促使有关的、已经决策分散化的

市场主体（那时候的指令性计划已越来越不灵了）

在经济利益驱动之下去实现锅炉的改造。 

 



1）税收的强制性 

应纳税人必须无条件履行义务 

2）税收的无偿性 

税款归国家所有，不需偿还，无需代价 

3）税收的固定性 

征税对象及统一的税率或税额，按预定标准征税 

  3.税收的特征 



1）
公
平
原
则 

是税收最古老
的原则，也是
当代税收最重
要的原则或首
要原则。它主
要指国家征税
要使各个纳税
人的负担与其
经济状况相适
应，以保证各
个纳税人之间
的税负水平的
均衡。 

横
向
公
平 

是指经济能力或税负能力相
同的经济主体，应当缴纳相
同数额的税收。这意味着税
收不会使纳税人的经济能力
发生变化。这种公平是公平
的最基本的方面，是排除种
族、社会地位、贫富差别的，
从而最容易被人接受。 

4.税收的原则 

纵
向
公
平 

又称垂直公平，是指经济状
况不同的人，应当相应地缴
纳数额不同的税金，经济状
况相对优越者多负税，经济
状况相对恶劣者少负税。 



2）
效
率
原
则 

税收经济 
效率原则 

税收本身 
效率原则 

指税收应当有利于经济的有效运行。通过
税收将社会资源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国家
手中，若经济活动因此受到干扰和阻碍，
即形成税收的额外负担，若经济活动因此
而得到促进和发展，即形成税收的额外收
益。使税收的额外负担最小而又额外收益
最大，便是税收效率的基本要求。 

是指国家在充分取得税收收入的基础上，
使税务费用最小化。具体标准为税收成本
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最小，也就是税收的名
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差距最小。 

降低税收成本的主要途径是简化税制，采
用先进的征收方法，提高税收工作效率，
防止贪污舞弊。 

税收的原则 



3)稳定原则 
指在经济发展的波动过程中，可以把税
收作为一个变量，通过增减税收的方法
干预经济，引导经济趋于稳定 

4)中性原则 
来自国家应减少对经济干预的主张。在
税收上表现为征税对于纳税人的生产、
投资、消费方面的决策行为不产生影响 

至于如何根据纳税人的经济状况来确定其税负的份额，又
有“利益原则”和“能力原则”两种主张。 

从政府的服务中享
受的利益的多寡 

财富：所得、支出、
财产 

税收的原则 



(二)税法的概念与体系 

 1.税法的概念 

 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由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
，用来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征税方面的权利、
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它是国家及纳税人依法征税、依法纳税的行为准则
，其目的是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
护正常的税收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 税法的调整对象除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征纳
关系，还应包括制定、执行税法的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征税机关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上
下级之间的行政关系。 



2.税法的体系 
 税收基本法 

 税收实体法 

 税收程序法 

 税收法律 

 税收行政法规 

 税收部门规章 

 地方税收法规 

 所得税法 

 财产税法 

 行为税法 

 依照税收法律
规范调整对象 

 依照税法的渊
源与效力不同 

 依照征税客体
不同 



3.税法的作用 

 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法律保障 

 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手段 

 对维护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 能有效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 是维护国家权益、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
可靠保证 



（三）税收制度的概念及构成 

 1.税收制度 

税收制度包括税收结构和税收法律制度两个方面 

 从税收结构方面：税收制度是指一国各种税收
及其要素构成的体系。 

 从法律角度：税收制度是一国税收法律、法规
、规章的总称。 

 税收法律制度是政府向纳税单位和个人征税的
法律依据和工作规范。 



税收的分类 

 税种 课税对象 举例 

流转税 商品以及非商品的
流转额 

增值税、营业税、消费
税、关税等 

所得税 收益所得额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农业税等 

财产税 财产价值额 房产税、契税等 

资源税 资源的绝对收益和
级差收益 

资源税 

行为税 特定的行为 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 



税收制度的构成 

 税收制度主要包括征税对象、纳税人、税率、减免税、征

收期限、征收方式和违章处理等要素。 

 征税对象：也称征税客体，或者征税的依据，即根据什么

征税，如地价税是以土地价格为征税对象。 

 纳税人：又称纳税主体或纳税义务人，是指税法上规定的

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即

占用耕地并用于非农建设单位的单位和个人。 

 税率：是指应征税额占征税对象的比例。是计算税额的尺

度，是税收制度的中心环节，它直接关系着国家的财政收

入和纳税人的负担。 



税率 

 比例税率：不论征税对象数额大小，都按同
一比例征税 

 累进税率：按征税对象数额大小，规定不同
等级的税率，征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高 

 累退税率：与累进税率相反，征税对象数额
越大，税率越低 

 定额税率：对单位征税对象规定固定税额 



     二 、土地税收的概念及性质  

 
 （一）土地税收的概念  

 土地税收：是国家以土地为征税对象，

凭借其政治权力，运用法律手段，从

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者手中无偿地、

强制地、固定地取得部分土地收益的

一种税收。 

 征收对象：土地或土地改良物的财产
价值或财产收益或自然增值 



   

 （二）地税、地租、地费关系界定 
 在理论和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对土地税、租、费界定不清问

题，如以税代租、以费代税、以税代费、以费代租。 

 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其增值

价值的形式，是土地使用者获取土地权益的

成本，体现的是一种纯粹经济关系。 

 而税是国家政权的经济实现形式， 

 费是一个补偿性概念，是经济生活中对它方

提供劳动或服务的补偿。 

 认真考察这三者，可以发现地税、地租、地费在本质特性、

基本特点及适用范围上有着很大的差别，三者之间的关系如

下表所示。  



表   地租、地税、土地费的差别  
      内容 
项目 

地租 地税 土地费 

 涉及双方 土地所有者与
使用者 

国家与土地所有
者或土地使用者 

服务的提供者
与享受者 

依      据 土地所有权 国家政权 服务协议 

 相互关系 经济关系 权利义务关系 经济关系 

 

性     质 

  

垄断但非强制
性 

强制性 非垄断、非强
制性 

动态性 固定性 动态性 

有偿性 无偿性 有偿性 

 层    次 初级分配 再分配 再分配 



2）存在基础    国家政治权利    土地所有权的垄断 
         土地所有权   
                与使用权的分离 

   土地税收                  地租 
1）产生的前提  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  土地私有制度 
          土地租佃制度 

3）分配层次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国民收入的 
       初次分配 

2、土地税收与地租不同 



 1.土地税收是国家税收中最悠久的税种 

 2.土地税制以土地制度为基础 

 不同社会制度，土地制度不同，土地税收性质、征收方式办

法不同。以宗地价格为依据，或以能反映土地价值大小的其

他指标为依据。 

 3.土地税源比较稳定  位置固定、永续利用 

 4.土地税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嫁。当地主自己利用

宅基地和娱乐用地时，如征税不易转嫁。但生产用地，可通

过多种方式将税转嫁他人。 

（三）土地税收的特点 



三、土地税收的功能 

 土地税收具有实施土地政策、抑制地价上涨、促进

土地利用、调节土地收益分配、筹集公共设施建设

资金等多重功能。 

 （一）防止地价上涨过快，抑制土地投机 

 （二）引导土地利用方向，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 （三）调节土地收益分配，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 

 （四）保障财政收入，筹集公共设施建设资金 



 四、土地税收的分类 

 （一）财产税式的土地税 

 以财产税的形式出现，根据反映土地拥有的数值
课税，可分为从量与从价式两种。 

 （二）所得税式的土地税 

 根据土地收益所征收的土地税，分为四种方式。
（按总收益、纯收益、估定收益、租赁价格收益
征税） 

 所得税式的土地税 是把以土地获得的纯收益作
为一种所得，而课以所得税。 

 



财产税式的土地税 

从量式土地税 
 按土地面积征收 

 单一税率 

 应税额=面积*单一税率 

 优点：简便 

 缺点：不公平。适于自然
条件相似情况 

 面积结合等级征收 

 在面积基础上，优等高税
、劣等低税 

 

从价式土地税 
 以土地价格为征税标准 

 申报价格或评估价格 

 台湾地价税  美国财产税
日本不动产税 

 土地原价税：依原来价格
征收。台湾地价税、澳、
荷、加土地原价税  

 土地增值税：依土地自然
增值部分征收。中国大陆 

 



所得税式土地税 

按总收益征税 

 标准：土地总收获量的一
定比例 

 例：什一税 

按纯收益征税 

 标准：总收益减去负担及
支出的剩余 

 法国1789-1917、阿尔及
利亚及印度马德拉斯省 

按估定收益征税 

 标准：政府估定收益 

 例：日本 

 实际是按估定的生产能力
，而不是实际产量征税 

按租赁价格征税 

 标准：以租赁双方约定的
地租为税基 

 英国不动产税 



两种税制的比较 

 从公平原则讲，所得税式土地税优于财产税式土地
税。 

 以征收难易讲，所得税式土地税较财产税式土地税
的征收更困难。 

 以征收标准经久性而言，以土地面积为征税标准较
有经久性，土地价值次之，收益或所得又次之。 

 就实际征收而言，土地税如采用所得税方式征收，
最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要求，但由于手续烦琐，征税
成本高，故多主张征收地价税。 



第二节  中国土地税制演变、发展与改革 

一、中国土地税制演变 

（一）民国以前的土地税制  

（二）民国时期的土地税制  

（三）旧中国土地税制的本质  



 殷商时代：地税和地租不分；以劳役或实物为主；

土地税额占10%。 

 秦朝：“舍地而税人”，以人丁税为主。 

 汉代：土地轻税。汉初1/15，文景1/30，东汉1/10 

 南北朝：均田制，“租、调、庸”税法 

 唐代中叶：两税法，分夏秋两次征收。 

 明万历：推行“一条鞭法”，按亩分配，征收银两 

 清：丁税，“摊丁入亩”（丁税平摊入田赋） 

 

（一）民国以前的土地税制 



（二）民国时期的土地税制 

（1）土地税收特点 

 由征收货币向征收实物的
反向变化；税目存在共同
的丛杂性；税率不断提高；
田赋的征收实行“预征
制”。 

 

（2）后期的税制变化 

 田赋由国家税改为地方税；
推行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
对城市土地广泛征税。 

 

（三） 旧中国土地税制的本质 

    田赋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 

   “赋由租出”解释农业税的本质来源。 

税制混乱，地籍遭到破坏，农民负担极为沉重。 



第三节  中国土地税制演变发展及改革 

 二、中国现行土地税制 

 解放后，我国税制几经变动，税种由繁到简又由简到繁，土地、

房地产税制也同步变更，早期有契税、印花税、城市房地产税、

工商业税四种，1973年减为契税、城市房地产税、工商税三

种，征收范围也大为缩小。 

 1994年我国全面实施工商税制改革，涉及土地、房地产的税

种也扩展到14种，包括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

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农业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

得税、营业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 



 １、农业税(已取消) 

 概念：是国家向一切从事农林牧渔生产取得收
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农业用地的土
地税是由农业税来体现的。 

 征收对象：征税范围内的农业收入 

 计税依据：常年产量 

 税制：比例税制 

 2005年12月24日十届人大常委会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
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一） 所得税类 



所得税类 

 2.农业特产税（1993开征，2005年取消） 

 3.牧业税（2006起免征） 

 4.企业所得税中的土地税 

 每一纳税年度内房地产租金所得和转让房地产
所得，减去“准予扣除项目”的金额为应纳税
额。[成本、税金（含消费税、营业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等）] 

 5.个人所得税中的土地税   比例税率20% 

 



 １、城镇土地使用税 

 概念：是国家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范
围内，对拥有城镇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以
其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照规定的
税额计算征收的一种税。 

 征税对象：是税法规定的纳税区域内的土地。 

 纳税人：是实际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 税率：采用分类定级的幅度定额税率，或称分等
级幅度税额。根据城市大小分四个档次，规定每
平方米的年幅度税额。 

 计税依据：是土地面积 
 

（二）财产税类 



２、土地增值税 

 ①概念：是对有偿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

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产权

并取得增值收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 ②征税对象：使用权转让的行为 

 ③计税依据是土地增值额（以转让房地产取得的

收入，减除法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增值额），计算增值

额采用扣除法或余额法。 

 ④税率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超过一定的比率

税率就会提高 

 ⑤增值税的免征  

 

 

财产税类 

• 增值额未超过
扣除项目50%

的部分，税率
30%； 

• 超过50%，未
超100%部分，
税率40%； 

• 100%-200%
部分，50%； 

• 200%以上部
分，税率60% 



财产税类 

 3.房产税：以城镇工矿区房产为课税对象，按房
屋计税价值或出租房屋租金额，向产权所有人征
收的一种税。 

 纳税人：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 

 比例税率：以房产原值减除10%-20%后余额计征，
或以房产出租租金计征。 

 免税规定：机关、团体、军队、事业单位自用房屋，寺
庙、公园、名胜自用房屋，个人非营业性房屋 



4.契税 

 征税对象：发生土地使用权和房
屋所有权权属转移的土地和房屋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
买卖、赠与、交换） 

 税率：幅度比例税率1-3% 

 计税依据：国有土地出让、出售
、房屋买卖的成交价格；赠与参
照出售市场价格；交换，为交换
物的价格差额 

 

减免 

 承受土地房屋用于
机关办公、教学、
医疗、科研、军事 

 城镇职工第一次买
房 

 因不可抗力丧失住
房而重新购买的 

 其他项目 

以所有权发生转移、变动的不动产为征税对象，向
产权承受人征收的一种税 



 1、耕地占用税 

 概念：是国家对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
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
种税。属于资源税。 

 征税对象：是占用耕地的行为。占用耕
地者为纳税人。 

 实行定额税率，占用耕地面积为计税依
据。  

（三）行为税类 



行为税类 

 2.城市维护建设税 

 是具有受益性质的行为税。税款专用于城市公用事业和公共
设施维护与建设。 

 税率：城市7%，县镇5%，其他1% 

 3.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 是向固定资产投资的单位和个从征收的行为税。凡
在中国境内从事固定资产投资的单位和个人都是纳
税人。征税对象：固定资产投资；计税依据：实际
完成额。四档差别税率 

 4.印花税 

 对经济活动、经济交往中书立、领受凭证的行为征税。房屋
产权证、土地使用证、房地产租赁合同等。比例税率或定额 

 



流转税类 

 营业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时
交纳 

 纳税人：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 

 税率：5% 

 



（五）我国现行土地税制中存在的问题 

 租税费混乱不清 

 租税费多且重 

 税种体系不健全 

 税制缺乏公平和效率 

 



三、中国现行土地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 （一）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 目标：合理利用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设置税种、
确定税率、减免规定 

 方向：“明租、正税、
清费”是我国房地产税制
改革的方向。调整现有征
收体系，建立以土地收益
分配为核心的土地税制体
系。 

 明租：一次性收取改为分年收取
，使其作为地租的性质更加明确 

 正税：合理设计新税制，统一内
外税制，避免重复征税，改变流
通环节畸重、保有环节畸轻的现
状，向尽量向宽税基、少税种、
低税率的国际通行方向靠拢 

 清费：对收费项目进行严格清理
，除少数确有必要的服务性收费
项目以外，其他收费项目或者取
消，或者合并为某一个固定的税
种 



 （二）改革的模式设想 

 按用途分： 

   农业土地税收：农地占用税，分级制定税率。增设荒地税 

   城镇土地税收： 

           从土地持有、土地使用、土地转移方面建立税种 

             

          地价税         空地税      营业税、增值税、契税 

 房地产税（物业税）：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业主征收，与现行
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税合并征收，由所有者（或承担人）每年缴付
一次。 

 （三）改革实施的基本原则：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相联系、与其
他税种税法相适应、与国企改革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同步 

中国现行土地税制的改革与完善 



第四节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地税制（自学）  
一、中国香港地区现行土地税制 
 
税种 
 

征税对象 纳税人 
 

计税
依据 
 

税率 
 

物业税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土地业主或物
业业主 

 

物业原
值 

 

15% 

 

差饷 
 

各种房屋 
 

物业的使用者 
 

  

 
  

 

印花税 
 

转移的不动产 
 

承受人 
 

物业价 

 
比例 
 

遗产税 
 

遗产 
 

继承人或受遗
增人 
 

物业价 
 

比例 
 

房地产所
得税 
 

对经营房地产的公司
或个人 

 

公司、个人 
 

营业收
入 

 

5~25

% 

18.5% 

 



 1、地价税 

      对已申报或规定了地价的土地所征的税，按地价总额计征。采用累进税
率，基本为1%。 

 2、土地增殖税 

      为确保“涨价归公”的原则，对土地所有权人自行申报地价后的土地自
然涨价，征收土地增值税，对当局出售的公有土地免征。实行累进税率。  

 3、田赋 

      是地价税的一种，指对作为农业用地使用期间所征收的地价税。 

 4、契税 

      是一种不动产取得税。 

 5、遗产税与赠与税 

 6、空地税 

      是为了促进都市土地利用，抑制土地投机而设定的税制。 

 7、荒地税 

   是为促进农地利用而设立的税制，其政策意义远超过税收意义。  

二、中国台湾地区现行土地税制  



（一）美国的土地税制特点 
 一是土地税收在整个税收体系中并不具有特别重要地位； 

 二是主要土地税种的课税权、税收立法权以及课税收入均归地方政

府，因而是一类典型的地方税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 三是在土地税制结构中，财产税性质的土地税，即不动产价值税(包

括土地价值税、土地改良物价值税以及房地产价值税)是主体土地税

种；所得税性质的土地税是非独立的次要税种； 

 四是土地税的重点课税对象是城市房屋和土地； 

 五是由上述特点决定了美国政府课征土地税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地方

公共服务等筹措资金、调整收入分配。而土地税收的资源配置目的

显然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 

三、 国外现行土地税制（自学） 



（二）日本土地税收特点 

 日本是一个土地面积狭小的国家，土地资源的供治状
况决定了日本土地经济政策的重点在于促进土地的高
效利用，这就决定了日本土地税制具有的特点： 

  一是土地税种齐全、税制结构相对完整，日本主要的
土地税种都已经具备，它缺少土地增值税，但以土地
转让所得税替代； 

 二是土地税收的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土地投机性交易、
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土地转让所得税、地价税
和特别土地保有税均有此税收目的； 

 三是土地税收实行中央、都道府府县、市町村三级管
理．而三级政府土地税权又相互独立。   



（三）印度的土地税制特点 

 一是联邦、州、地方上级政府均参与土地课税，
但又各有侧重，税权彼此独立。联邦政府对农
地收益税以外的所得税性质的土地税、遗产税
和赠与税中的土地税具有管理权；州政府主要
课证农地收益税，土地及建筑物价值税、地方
政府课征不动产租金税，土地增值税和一些附
加性土地税。 

 二是对农地课征以纯收益为计税依据的土地税，
并作为州政府管辖下的主体税种。 



（四）巴西土地税制特点 

 税制结构 

 所得税性质的土地税：即对房地产租金收入作为所得
的一部分课征所得税，是非独立土地税种。 

 财产税性质的土地税：有农村土地税（联邦政府与地
方政府五五分成）和城市不动产税，后者又分城市土
地税（无建筑）和房地产税两种 

 土地税制特点 
 土地税制比较简单，税收目的土分明确。 

 对城市房地产和农村房地产实行分类课税，充分照顾
了农地与市地利用的不向特点。 

 与印度一样，巴西政府土分注重通过农地课税制度强
化对农地合理利用的调控。 



复习思考题 

 税收  税制  税法  土地税收 

 1.土地税收的特点及其功能是什么？ 

 2.我国土地税制体系及其改革方向？ 


